
关于考古学文化和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
了

赵 辉

派期以来的中国考古学
,

特别是史前考

古学中
,

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始终是重点之

一
。

在五十年代末期
,

中国考古学曾对考古

学文化命名问题展开过讨论
,

七十年代后期

开始的区系类型问题研究实质上也是对考古

学文化的探讨
。

而近年之所以提出古国
、

古

城
、

古代文化问题
,

也主要是基于对各考古

学文化的一系列新认识作出的
。

至少拄现阶
段

,

考古学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把握史前历史

的一个重要概念
。

但是
,

就中国史前考古学

的现状而言
,

无论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还

是对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还远不

充分
。

此外
,

尽管由于有种种不同看法
,

对考

古学文化的研究在国外考古学中似乎不似前

一阶段被人重视
。

但它毕竟是最接近历史上

的民族的概念
。

而这一点对怀有历史科学研

究的目的以及对在悠长的史学背景下探讨中

国的文明
、

国家
、

民族起源大课题的中国考古

学来说
,

是有格外重要意义的
。

因此可以想

见
,

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在将来比较长的

时间里
,

也会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面

之一 故本文想就考古学文化理论本身和考

古学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做些分析
。

嶂到十九世纪末
,

考古学中尚无比较严

密的文化的概念
。

受经典进化论的影响
, 人

们 习惯于把物质遗存面貌不同的现象视为年

代上的区别
。 随考古发掘范围不断扩大和资

料增加
,

人们注意到考古遗存时间和空间上

的群体现象和传统分期之间的矛盾
,

开始借

用德奥学派的文化圈概念试图解 决 这 一 矛

盾
。

而第一位对考古学文化概念进行严密界

说的大约是柴尔德
。

他指出
“

一定型式的

遗物
、

遗迹
—

陶器
、

工具
、

装饰品
、

埋葬礼

仪
、

家屋形制等
—

经常共存
。

这种稳定共

存着的诸文化因素复合体可称为文化集团或

简称为文化
。

可以推测
,

这种集合体是今天

所见相当于民族的人们共同体的物质表现形

式几
。 。 。 。 》

, 。。

已 , , 。

时隔二十七年后
,

柴 尔 德 在 《  !

》
,
夕 一书

中再次重复文化的定义
—

“

我们经常 见 到

特定型式的手斧
、

短剑
、

剃刀
、

装饰品出自特

定型式的墓或住居中
,

反映了它们被同时使

用的状况
。

这种频繁出现的一定考古学型式

的组合  
,

若用专门术语
,

可称

为文化 盯
。 ”

但是
,

和二十七年以前略

有不同的是
,

在这本著作中
,

柴尔德尽管依然

倾向考古学文化大致就是历史上的民族的认

识
,

但他比较谨慎地提到 考古学文化是考

古学上的社会单位
。

柴尔德之所以进行考古学文化方面的研

究
,

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原因

当时
,

欧洲史前学于编年研究的同时
,

提

出如何阐明考古资料中所包藏的历史或社会

意义
,

以达到历史研究的目的的问题
。
为此

,

需要一种新理论
。

约以 年为界
,

以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

为标志
,

马克思主义实现 了从
“

初期竺向
“

后

期
”

的转变
。

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认为
,

人的

本质是它的
“

共同体
”

和
“

社会性
” 。

在  

年发表的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中
,

马克思运用

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

本原理进一步解释人的共同体和社会性的本

质是
“

社会关系的总合
” 。

这无疑是历史学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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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的指导思想
。

而柴尔德则是首先接受马的

克思主义 思想的西方考古学者之一
。

他早年

兴趣在于欧洲民族起源方面的 研 究 《雅 利

安
—

印欧语族的起源》
,

对族属的兴

趣使他容易接受人们共同体的概念
,

当他转

人考古学领域后
,

便很快找到了在唯物史观

的指导下
,

利用考古资料研究欧洲史前民族

的途径
。

他说
“

发现若干确定的型 式 始 终

共存的现象
,

则它们是某一社 会 内标 准 化

了的行动类型的产物
。

⋯⋯史 前学 者 的 工

作就是再现联系着各遗物型 式 的 行 动 类 型
。 。 ,

由此才能给予考古学

的资料组合以生命
,

也使文化的名称具有了

一定的历史上的意义
” , 。

、

仲国考古学界基本接受 了柴氏的这些思
想

,

夏熬先生曾总结说
“

我们在考古工作

中
,

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

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物和装 饰 品
,

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 或某一类型的住

宅遗址 中共同出土
。

这样一群的特定类型

的东西合在一起
,

我们叫它为一种
‘

文化
。 ’

因

为这一群东西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或墓葬

中
,

这表示它们是属于同一时代遗留来的
。

因为它们的一起出现是经常的现象
,

并不是

个别孤立的事实
,

这表示它们是属于同一社

会的产品
。

这个社会因为有共同的传统
,

所

以留来这些考古学遗址的共同体
”
《关 于 考

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》
,

《考古》 年

期
。

夏先生的这个观点得了一致承认
,

长期

支配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
。

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的贡献在于发

现了考古学遗存之间的联系形式并强调了这

种联系的社会历史意义
,

从而使考古学在如

何通过物质资料研究历史方面向前迈进了一

大步
。

按照柴氏的思想
,

考古学的研 究 体

系显然可以表述为 遗物分析
—

文化研究

—
历史研究

。

这当然是正确的
。

但是
,

有

几个问题却是需要我们不得不经常注意的
。

其一
,

考古学文化是一个带有二重性的

概念
。

一方面
,

考古遗存的群体性是一个客

观存在
,

在这个意义上
,

考古学文化是客观

的
。

另“方面
,

从研究者的角度
,

它又是现代

思维对考古遗存群休性特征做出的把握
,

因

而带有某种人为的规定性质句这有
些像一个

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古典文学名著
,

由于每

个观众对这个名著都有自己立场上的理解而

可能和改编者有所不同
,

这种改编也就十有

八九会招致批评
。

且不说在具体划分文化的

研究作业中
,

也会不可避免地加带进研究者

的主观因素
。

在这个意义上
,

考古学文化概

念是人的认识和客观事物之间的一个 中 介
,

故概念本身以及对它的把握方式也是我们研

究的对象
。

我们强调文化概念的主观性
,

并

不是要否定考古学文化作为实体 的 客 观 存

在
。

问题在于
,

对任何客观实体的把握都是

在现代科学背景下
、

用现代思维方式做出的
,

而古代的这个实体是否就是我们头脑中的那

个东西呢 扭考古学的角度
,

我们也许可以

在如何尽可能地减少研究过程中的主观因素

方面作些努力劝例如利用量化分析手段界定
一个文化等

。

尽管如此
,

我们依然无法了解

我们界定文化时使用的基本原则是否是百分

之百客观的
。

解决这个 可题有待于史学方法

论乃至哲学领域的研究
。

其二
,

从前面的问题还引伸出另一个必

须注意的间题
,

即考古学文化概念只是被资

料和人的认识能力所极端限定的现代思维对

古代遗存群体性的把握
。

但是
,

无论资料条

件还是人的思维能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幼就

像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对宇宙的不同理解一
样

,

认们对古代遗存的把握方式也肯定会有

所变化和发展
。

如果说考古学文化背后的共

同体是一个客观存在
,

则考古学文化概念更

多地是对这个客观存在的形态表现形式的强

调
。

这是因为考古遗存的形态特征最直观
,

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白因此
,

在考古学文

化理论产生之前
,

类型学方法首先成为考古

学研究中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方法
。

类型学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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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关心的是遗存的形态特点以及由此反映出

来的遗存之间的关系
。

至于决定这些遗存特

点以及它们变化的各种原因
,

则是类型学研

究中通常可以忽视的
。

由于类型学这一基本

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和类型学研究所积累起来

的成果
,

考古学家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考古遗

存形态上的群体表现
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
,

考

古学文化又可称为形态集合体或者形态共同

体
。

但是
,

我们知道
,

客观事物的不同属性会

有不同的表现形式
,

它们之间有联系
,

也有区

别
。

对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同分类
,

可能会导

致不同的结果
。

在技术体系中研究形态和在

形态框架中研究技术
,

结论也会有所不同
。

但是
,

用技术共同体或集落集团等中介概念

作为第一标准的研究
,

对考古学来说却绝不

是可有可无的
。

例如
,

现在有迹象表明
,

分属

于不同形态群体的龙山文化和良诸文化
,

其

陶器器类反映的生活习俗和石器加工技术等

方面有显而易见的共通性
,

而与同期中原诸

文化不同
。

又如对杂居一处的不同文化遗存

进行深人分析也许会发现
,

它们在经济或政

治上可能是一个实体
。

如盘龙商城或临淄齐

城和周围遗址的关系
。

在从事类似问题的研

究时
,

形态标准显然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了
。

所以我们可以再次得出结论
,

既然形态角度

的考古学研究远非今天考古学的唯一研究内

容
,

则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只是考古学研

究中有限的一个方面
。

其三
,

柴氏文化理论中有一个重要前提
,

即假定考古学文化 民族学上的 人 们 共 同

体。
由于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的成员具有共

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文

化心态等原因
,

才为我们遗留下不同于其它

共同体的物质文化
。

尽管稍后柴氏修正其观

点为 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上的社会单位
。

它也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说
,

曾遭到一系

列尖锐批评
。

极端的悲观主义者甚至认为根

本无法通过文化概念把握住其背后的社会共

同体
。

虽然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
,

相信考

古资料的群体现象是有社会历史意义的
。

但

是
,

嗓氏的理论毕竟是建立在没有完全证明

的假说前提下的
。

所以在研究者的立场上
,

考古学文化概念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族
、

国家
、

朝代
,

也不同于考古遗物
、

遗迹
、

集落等
,

而是

考古学家为把握考古学文化客体厉史意义所

借助的一个中介
。

通过这个中介
,

究竟可以

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它背后的共同体
,

也是

我们必须研究的间题自而关于这个问题的探

讨
,

对中国史前乃至厉史时代考古学的某些

阶段或区域的研究也许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

义
。

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
,

随考古学研

究的深人发展
,

仅从形态角度不能全面揭露

考古学遗存所携带的历史信息
,

甚至不能充

分把握考古学遗存的群体性以及无法充分说

明这种群体性的矛盾就会逐渐暴露出来
,

从

而在对研究者提出加强考古学文化理论研究

要求的同时
,

也会要求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角

度
、

方法
。

这也算是对未来中国考古孚发展

的一点展望
。
、

恤我们称之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遗存
形
翻

群体性是一个客观存在
,

人们为把握

这个客观存在而发展起来一套考古学文化理

论
,

目的是通过文化现象来探讨它背后的人

类社会历史
。

因此
,

尽管考古学文化的研究

只是全部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有限的方面
,

但

它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介目前中国考古

学主要关心的是考古学遗存的群体
,

研究偏

重于这种群体的形态表现
。

之所以如此
,

除

却上述原因以外
,

还因为中国考古学在这方

面的研究尚不充分
,

而对新石器时代以来的

农业文化研究的经验证明
,

这种研究符合正

在探讨中的文明
、

国家
、

民族起源大课题的要

求
,

符合国情
。

因此可以推测
,

牲相当长的时

间里
,

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复原研究中国历史

仍将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主要方向
。

所以
,

我们还必须回到现实中来
,

看一看如何进行

考古学文化的研究
。 。

考 古



关于这个问题
,

严文明先生在近年为北

京大学考古系开设的《考古学导论》课程中有

过详细分析
。

笔者深受启发
,

愿在本文借题

发挥
,

谈些 自己的认识
。

七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
,

应 当首

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
。

按照通

常的说法
,

在这项研究中主要运用的是类型

学的方法
。

当然
,

在考虑文化的年代问题时
,

除了需要利用以自然科学方法为主的年代测

定手段
,

关于它的相对年代的认识也主要来

自类型学
。

但是
,

考古类型学的作用只是为

我们提供考古遗存之间形态相似 与 否 的 认

识
。

尽管类型学也强调共存关系的重要性
,

它却只是着眼于解决这些共存着的以及与之

有关的遗存的年代学问题
,

却不能判断一个

随机出现的遗存共存情况究竟是否就是一个

文化意义上的整体
。

要做到这一点
,

我们还

必须引人其它的原则
,

也就是前述柴尔德关

于考古学文化的定义
。

因此我们不能反过来

说
,

类型学研究就是考古学文化研究
。

在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作业中
,

经常遇到

的实际问题是怎样把握划分标准的问题
。

所

谓一定时期
、

一定地域内的共同特征的物质

遗存毕竟只是一个原则
,

实际情况却千变万

化
,

错综复杂
,

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
。

例

如
,

对黄河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新石器文化
,

我们划分的一个主要标准是观察它们的器物

组合或器物群
。

但是
,

这个标准对以筒形罐

一种器形为主的东北地区文化就似乎不太适

用
。

这个地区有兴隆洼文化
、

赵宝沟文化
、

新

乐文化
、

小珠山下层文化
、

左家山下层文化
、

新开流文化
、

昂昂溪文化等
,

它们都以筒形罐

为主
,

为什么不是一个文化 反之
,

把它们划

洲环同的文化
,

其标准又是什么 而这些

文仍同例如是中原地区的文化是否可以一视
同仁 在研究工作开展得比较早的地区也有

类似的问题
,

如学术界对湖北西部和江汉平

原的大溪文化阶段遗存以及 中原地区龙山时

代文化遗存的不同认识等
。

目前
,

这样的划

分除对不太了解情况的人带来一些混乱
,

尚

不至于引起更多的妨碍
。

然我们一旦开始讨

论它们的历史地位
、

作用等的时侯
,

不同的划

分将会影响准确的认识和表述
。

与这个问题

有关的是对文化边界的界定
。

它大概有两个

方面 同时期不同文化边界的划分和不同时

期地域基本相同的文化的时间分界
。

关于后

者
,

如果是两个完全承袭关系的文化
,

在某

种意义上
,

其间的分界尚不太重要
。

如果是

两个替代关系的文化
,

则与前一种情况相似
。

这个问题同样关系到我们对文化的历史意义

的标准认识
。

例如
,

对辽东半岛南端发现的

龙山文化遗存
,

有学者认为它就是龙山文化
,

而笔者则认为它不过是当地土著文化接受了

较多的龙山文化的影响
。

不言而喻
,

这一基

本分岐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结论
。

解决

这个问题
,

也许统计学是一个可行的方法
。

但是
,

对基本标准的选择仍需要考古学的学

识
。

对一个经界定了的考古学文化的进一步

研究
,

目前的中国考古学界进行得最多的是

所谓区系类型方面的研究
。

区系类型学说思

想提出得时间很早
,

真正引起普遍重视则约

在七十年代末期开始
。

按照这个学说
,

考古学

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一个文化时间幅度

和空间分布的把握上
,

还要进一步理清考古

学文化即遗存形态群体的结构和演变脉络
。

所谓结构
,

是指一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

某些文化因素的消长等原因使文化面貌呈现

出阶段性和地域性变化
。

因此
,

一个文化也

许可以划分出若干期别
,

一个期内还可能娜

分出更小的时间阶段
,

一个时期以内的同一

文化其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由于种种原因或

许各有特点
,

还可能划分出若干地方类型
,

一

个类型也许还可以作更小的划分
,

反之
,

如果

几个相临文化其面貌有比较多的相似 因 素
,

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文化集团
,

或称亲

族文化圈
,

再以上可能还有更高层次的概括
。

构成一个文化的各种因素可能有 不 同 的 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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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,

或者继承先行文化
,

或者为本文化的创

造
,

也可能是吸收了其它文化者
。

分析它们

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
,

也就可以复原出整个

文化动态的历史过程
。

区系类型思想的提出无疑大大加深了我

们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
。

以主要分布在山东

地区的龙山文化为例
,

我们今天对它任何一

个局部地方的了解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十几年

前
。

我们知道了龙山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
,

经历了两个或三个大的发展阶段
,

每阶段内

又可以再划分出若干小阶段
,

根据文化面貌

的区域性特点
,

每个大阶段还可以划分出若

干个地方类型
,

有的类型甚至还可能再划分

出亚型
。

但是
,

我们也必须注意到
,

从复原历

史的角度看
,

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所作出的各

种历史性阐述是多么的肤浅和苍白
。

例如
,

对龙山文化西部一线遗址出土遗物兼有东西

两方面的特征的事实
,

我们将原因归之于龙

山文化与后圆二期和造律台文化之间的文化

交流
。

但是
,

我们却不知道之所以发生这种

交流的原因
、

交流的方式和规模以及因此而

对龙山文化背后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的影

响
。

又如关于龙山文化从大坟 口 文化演变出

来的过程
,

我们除了按照社会进化论原理作

一些泛泛的解释
,

迄今为止还找不出稍微具

体一点的原因
。

再如
,

龙山文化陶器制作的

技术水平之高有 目共睹
,

然制陶业作为一个

生产部门
,

其存在方式以及和其它部门的关

系是怎样的呢 它对龙山文化的贡献难道只

是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堪称艺术品的陶器 与

这种无能为力的情况相对应的是对考古发现

的一些超出常识的重要遗迹现象
,

如新石器

时代的城堡
、

大型墓葬等
,

我们往往连想也不

想它们本身的功能
、

在一个整体中的地位以

及和其它个体的关系等基本问题
,

就根据传

说中的一点蛛丝马迹匆忙把它考订为某个氏

族酋长的所为
。

对复原本质上是
“

社会关系

灼总合
”

的人的历史的目的而言
,

这种研究不

能说毫无意义
。

但要问它究竟有多大 的 意

义
,

实在是大可怀疑的
。

总结学术界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现 状
,

尽管出现了少数出色的研究文章和研 究 者
,

但就总体水平而言
,

我们遗憾地发现
,

对如何

解释考古学遗存以及由此构成的群体现象的

历史意义方面的忽视
,

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
。

这与历史研究的本来目的相去甚远
。

既然任何对文化现象的解释工作的漠不

关心或随心所欲都无助于复原人的社会关系

以及它的运动过程并进而找出它的发展规律

这一历史研究的 目的
,

则作为历史科学的考

古学究竟运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 目的呢

对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
,

我们通常可以

把它分解成几个小问题
,

即在什么时间
、

什么

地点
、

发生了什么事件
,

这个事件是怎样进行

的以及造成这一事件并决定其方向的原因
。

研究前面几个小问题是对研究对象及其演变

过程的把握
。

就考古学来说
,

它大致相当于

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对一个群体现象的界定和

它的发展过程的梳理
。

这也是迄今为止的中

国考古学投人精力最多的方面
。

但如何阐明

其原因则显然是一个更为复杂和 困 难 的 问

题
。

从五
、

六十年代以来
,

世界各地的考古学

皆在这个问题面前不约而同地陷人了困境
。

这是因为在对于前面几个小问题的研 究 中
,

类型学至少在 目前几乎还是唯一的方法
。

这

样
,

问题可以简化为如何阐明利用类型学方

法把握住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的机制
。

而就类

型学方法本身而言
,

它显然很难把考古学研

究之船直接驶向历史的彼岸
。

以前述黄河流

域和东北地区的情况为例
,

两个地区划分文

化的标准完全不一样
,

那么它们能否在同一

历史意义上相互比较
,

显然在类型学范围内

是无法找到根据的
。

所以
,

考古学必须不寻

出路

也许
,

通过分析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

考古遗存的特性
,

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
。

在考古遗存中
,

除了历史时代的少数资

料外
,

绝大部分不是文字资料
。

它们只是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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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人们的行为的结果
。

文化
、

类型
、

谱系等诸

如此类的区系类型式的研究结论也只是对这

些结果的梳理
。

正是这一原因
,

我们不能直

接了解到它的历史意义
。

但是
,

简单地做一

推理不难发现
,

一个结果是由一次或若干次

人的行为活动造成的
,

人们进行这些活动是

出于相同或不同的原因和 目的的
。

一 般 地

说
,

只有了解了这些原因和 目的之后
,

才能正

确理解结果的意义
。

例如对流播甚远的大坟

口文化刻划符号
,

学术界有种种看法
。

认为

它是氏族图腾的有之
,

说它是自然崇拜的有

之
,

将其规定为文字的也有之
。

如果我们不

了解刻划这些符号的原因
,

上述任何一个看

法也就只好永远是一种推测
,

而在这个基础

上的引伸
,

如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推论也就无

法令人认真对待了
。

又如自庙底沟二 期 开

始
,

很 多地区磨制石铁的数量有了突然的增

加
,

制作技术也远非较早文化阶段可比
。

这

种现象只是技术进步的结果
,

还是反映了狩

猎经济的发展或是出现了战争 只有就这些

可能性一一分析之后才能得到对龙山时代比

较准确的认识
。

但是
,

在很多情况下
,

原因或者 目的往往

不能直接反映在行为的结果中
,

而主要是通

过行为过程表现出来的
。

我们说扁是炊器
,

截是煮水器
,

不是因为它们像炊器或煮水器
,

而是根据它们器表沾付的烟良或器里沉积的

水垢这些使用过程 中留下的痕迹 做 出 的 判

断
。

又如导致龙山文化箭的形态变化原因可

能有多种
,

如果分析一下它的制作过程可以

发现
,

袋足轮制与否是其形态突变的根本原

因
,

其它渐变现象则可能与人的审美情趣等

原因有关
。

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研 究 也 是 如

此
。

如一个文化或一个类型
,

它无非也是一

系列有联系的人的活动结果的总合
。

也只有

通过这些单个的乃至整体的活动过程及原因

的分析
,

才能正确理解这些文化现象
。

仍以

前述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的文化为例
,

如果

我们像严文明先生对仰韶文化研究中所做的

那样
,

对东北地区文化也从家庭经济活动分

析开始
,

逐级达到对文化整体的认识
,

则也许

会找到进行两种文化比较研究的标准
。

从整个考古学来看
,

学术界对人的行为

研究的开始时间并不太晚
,

四十年代就已经

有了实验考古学
。

但最初的研究偏重 于 痕

迹
、

遗物技术角度的分析
。

五十年代以来
,

随

着人们对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视
、

集落形态研

究的展开和新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
,

特别

是随着六十年代的学术界对考古学 目的和方

法的反思
,

行为研究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
。

同时
,

它的作用也在悄悄地发生某种变化
,

不

再仅仅以弄清楚一个事实为 目的
,

而成为借

以恢复历史的基本手段了
。

因此
,

在现代考

古学中
,

行为研究与其说是考古学文化的研

究方法
,

不如说是整个考古学研究体系中的

一环
,

具有普遍意义
。

笔者在本文中提倡这

个方法
,

无非是因为欲深化考古学文化的研

究
,

也只有这样一个方向
。

关于如何进行行为过程的研究
,

目前学

术界还没有成熟的体系
。

但有一点可 以 肯

定
,

就是由于研究人的行为过程和研究文化

的编年
、

面貌
、

性 质等问题不同
,

需要我们从

田野工作到资料的室内整理分析的各环节都

要引人和开发新的方法
。

由于人的活动除了留下一些 最 后 的 结

果一一考古遗存之外
,

其活动的痕迹也会多

多少少地在他们 活动的场所残留 下 来
。

因

此
,

在发掘过程中
,

我们除了注意资料的地层

关系等问题外
,

还必须对这些活动痕迹给与

足够的重视
。

在这些活动痕迹中
,

有些是容

易发现的
,

如人的足迹
、

工具的印迹以及火毁

房屋内的遗骸和遗物
。

但这些勿宁说是十分

少见的现象
。

多数情况下
,

为获得这方面的

情报
,

必须做更细致的工作
。

如国外研究贝

丘遗址形成过程时
,

在发掘中仔细区分出了

人们一次次弃置形成的小贝堆
,

加上对小贝

堆中贝的种类和采集时间的分析
,

成功地获

得 了有关贝丘遗址形成时间以及遗址上人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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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济活动模式等知识
。

又如在遗迹现象不

明显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
,

由于详细记

录了遗物种类和分布状况等
,

再运用其它手

段
,

便可以得到这个遗址上活动的人的组织
、

生产
、

生活等情况较合理的认识
。

笔者在湖

北夭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中
,

也曾遇到过

类似的情况
。

在该遗址中部
,

我们发现了一

个面积颇大的水塘
,

就遗址微地貌观察
,

不似

自然形成的
。

一时间对这个水塘的性质就产

生了种种推测
。

在以后的发掘中
,

我们注意

了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
,

发现其边缘处的

陶片十分破碎
,

像是被长期践踏的结果
。

还

发现了几处平铺在地表的大型陶器
,

个体很

大
,

每一大陶片又破裂成十数或数十个小片
,

是有意铺垫并被踩踏所致
,

是知水塘边缘是

人频繁活动的场所
。

塘底有大量陶片 堆 积
,

主要为豆
、

罐等 日常器物
,

个体较大
,

楞角分

明
。

堆积表面遍布形状和大小似人和牛等动

物足迹的小坑
,

凹凸不平
,

亦为人或者还有动

物踩踏的结果
。

在近边缘处还发现少量玉饰

以及比较多的石器半制品
。

总合这 些 现 象
,

我们逐渐统一认识
,

认为这是一处与盟洗
、

制

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

的场所
,

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

等推测
。

同时还引伸出这个作为公共场所的

水塘在遗址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
,

与其它遗

迹的关系如何等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
。

通过对遗物的分析
,

同样也能了解到人

的行为过程方面的信息
。

例如国外报告中经

常可以见到几十件细石叶石片粘对复原出的

石器胚材的材料
,

由此可以知道其制作过程
。

若结合各标本出土地点的详细记录
,

还可以

了解到制作
、

使用
、

废弃这件石器的过程
,

从

而获得一个遗址不同地点有不同 功 能 的 认

识
。

对陶器制作过程分析的道理也是一样
。

笔者通过对现代陶器作坊的调查了解到
,

形

态相同的陶器
,

制作技术可能有很大区别
。

根据同样的认识
,

国外已经开展了从技术体

系角度分析技术传播
、

产品流通乃至社会组

织结构等方面的研究
。

而国内有关技术的研

究绝大多数还停留在技术史研究的低层次
。

另外
,

新技术的引进也大大开拓了信息来源
。

以上方法在国外开发得比较早
,

也已经

有了比较普遍的应用
。

但人的行为是十分复

杂多样的
。

为了尽可能多地研究
,

还需要方

法论方面的努力
。

人的行为有短期或简单的和长期或复杂

的分别
。

前者如一次埋葬
,

后者如以年为周

期的经济活动
。

一连串的短期或简单行为可

以构成长期或复杂行为
。

一次次类似的埋葬

的结果最终形成一个墓地
,

一次次内容不同

的生产活动构成了一整年的生产过程
。

而就

这样一个复杂长期过程的研究
,

其意义当然

远远超过了对包括在这个长期过程中的任何

一个简单短期过程的研究
。

人的行为还可以分为单独或偶然的和群

体或经常的
。

一个人制作一件器物可以视为

一个偶然事件
,

一个人重复制作或许多人同

时制作同一种器物的活动就是经常的了
。

这

个人或这些 人的活动显然遵循着相同的原因

和目的
,

这种活动就可以称为一种行为模式
。

对行为模式的获得
,

可以通过大量的单个行

为的分析实现
,

也可以从大量相同文化现象

中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事例进行分析得到
。

和单个的行为相比
,

成为模式的行为更能反

映文化的本质
,

因此也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
。

当然
,

我们不能指望考古学可以弄清楚

过去人的全部行为
。

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受

到资料
、

方法和能力等限制
。

同时
,

我们也不

能指望已经弄清楚了某种行为就能完全了解

这个行为的具体原因和目的
。

这有时甚至是

不必要的
。

考古学主要关心的是那些长期
、

复杂
、

模式化了的行为过程
、

它们的原因和 目

的以及它们的意义
。

但是
,

问题在于我们今

天看起来是单独
、

简单的行为现象
,

在明天也

许就会变成一个复杂过程的一部分或一个行

为模式的代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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